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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企子公司福州投资缘何被骗 ？  
中以公司近亿元补偿款去向成谜

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都市，是

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最早在秦汉时期名为“冶”，而后因为

境内一座福山而更名“福州”。可能是

因为天高皇帝远的缘故，福州市的营商

环境近年来经常被企业诟病，当地政府

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乱作为、胡作为给

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却无处说理，极大地

伤害了企业家创业的热情。

近日，福州中以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以公司”）负责人向多家媒

体反映，爆出公司被福州市有关部门不

兑现承诺导致早年属于公司的 80 亩土地

得而复失、本来说好拨付的近亿元补偿

款也迟迟不能兑现。2016 年中以公司与

福州市政府、福州自规局、福州土发中

心签订了仓山区龙江村 79.81 亩土地的

使用协议，后因种种原因未能交付使用，

补偿款至今不见踪影。 

拿地后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据记者了解，中以公司系中国轻工

业原材料总公司（下称“中轻公司”）的

下属公司。中轻公司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

担任国家轻工业物资保障的重要角色，改

革开放初期亦承担着积极引进高新科技等

建设国家的重要任务。中轻公司在福建的

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福建第一座百米高楼

厦门华联商厦。出于战略布局考虑，中轻

公司经营分为五大片区，中轻公司重点战

略项目投资会在多地同时筹建预设落地公

司，因此 1996 年在福建注册成立了中以

公司，作为拟定战略项目投资的首选。

中以公司负责人透露，1997 年，闽

政 [1997] 地 65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征用土地并供给合资企业福州中以实业

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设施用地的批复》，

同意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龙江村 79.81 亩

左右的土地由中以公司使用。1997 年 3

月 20 日，中以公司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

（即现在的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下称“福州自规局”）签订《福州市工

业项目用地土地使用合同》，于 1997 年

11 月签订《补充合同》。

彼时，中以公司按照福州市国土局

（现福州市自规局）等相关部门的要求

缴纳了相关税费。后因合同用地上有其

他权属人，中以公司未能进行厂房建设

及配套设施建设，未能开展经营，亦无

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在 79.81 亩的土

地中，有 10.48 亩的加油站占地已由中

以公司向出让人龙江加油站购买取得并

入中以公司用地。但是另有三亩左右的

龙江建材厂占地，因政府隐瞒或疏忽，

未将第三方龙江建材厂的土地产权事实

告知中以公司，导致始终无法交付净地。

“根据省政府及市政府的批文、批

复，案涉地块已经批准给中以公司使用，

未能完成交付土地的原因是政府原因造

成的，中以公司依然是该地块土地权益

的享有人。因中以公司成立后无法正常

开展建设运营，中轻公司曾多次与省、

市政府交涉均未得到解决，故只能在其

他地区启动备用地块。从批地至今，相

关土地一直被不法人员侵占建设并用于

盈利，相关部门始终没有介入查处。”

中以公司代表说道。

以水系治理为名解除原协议

2017 年，根据福州市市、区关于

水系治理的有关部署，仓山区三江口拆

迁指挥部启动“胪雷河项目”征迁工作，

该项目设计中以公司上述土地。2017

年 10 月 10 日中以公司通过上级单位中

轻公司向福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

政府”）市长送达了《关于协商处理公

司在福州市工业用地的函》，市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份作出 [2018]444 号《关

于研究推进五一新城安置房项目建设等

问题的纪要》，认定中以公司取得的仓

山区龙江村相关土地因为用地原规划功

能已调整，原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

件。

后 根 据 2018 年 12 月 12 日 的

GZ2018CJ01988 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文件办理告知单》，明确由福州市自

规局与中以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福州市土

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福州土发中心”）

■ 营商环境

■ 企业讲堂

经济

直接将案涉土地纳入收储盘子，补偿事宜

由福州土发中心与中以公司结算，市财政

局和福州自规局配合，涉及胪雷河整治部

分先行交付给新区集团使用。

据中以公司这位负责人讲述：补偿

问题自 2016 年至今相关部门一直相互推

托拒不履职，严重侵害中以公司的合法

权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完全系因地

上存在第三方产权未能交付净地，中以

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但当地市政府、

自规局等相关部门至今迟迟未予解决。

中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诚信经营，

目前尚未发现市政府、自规局等部门在

行政诉讼过程中所述的欠款的问题。根

据《土地使用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以

公司已足额缴纳费用。

公司享有权益的部分土地被占用

根据《福州市工业项目用地土地使

用补充合同》的约定，事实上原加油站

部分也已经折抵了相关需要缴纳的费用。

至于支付给案外人的费用，根据中以公

司与案外人龙江村委会之间的《土地协

议》第四条约定“征地手续办妥时应一

次性付清土地价款”，实际上因未能最

终办理好土地使用权手续的缘故，中以

公司依约定无需向案外人支付任何价款。

中以公司的这位负责人还向记者表

示，79.81 亩土地应缴纳的土地款项计

算应扣除 1.91 亩及加油站的 10.48 亩后

计算，所以在手续办妥后应付款项为 7

万元 / 亩 ×（79.81-1.91-10.48）-20

万元（已经缴纳青苗费）=451.94万元（以

上数据在档案中可查）。

记者了解到，在莆田中院一审判

决市政府应支付 1.47 亿收储金额后，

福州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在上诉过程中自

证确认存在违法补偿 9362.54 万元（含

7766.34 万元房屋征收补偿费及 1596.2

万元的征地补偿费）。

中以公司与福州自规局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签订《关于解除福州中以实业公

司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合同的协议》。

协议签订过程中，中以公司享有权益的

土地已经部分被新区集团开发使用。但

福州自规局及第三人福州土发中心互相

推诿，一直未与中以公司结算，中以公

司至今未取得相应土地补偿款。

因此，中以公司于 2019 年 3 月份向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福州

市政府、福州自规局及福州土发中心履

职及补偿，案件先后经过四次审判最终

驳回了中以公司对福州市政府的起诉，

生效判决认定福州市自规局才是适格的

履职及补偿主体。故中以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重新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对福州市自规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履

行行政职责并支付3亿多的补偿款。目前，

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质疑土地监管部门存在利益输送

根据中以公司提供的线索，记者发

现在莆田中院（2020）闽 03 行初 43 号

案一审判决市政府应支付 1.47 亿收储金

额后，市政府在（2021）闽行终 14 号上

诉案件的上诉状中自认“……案涉地块

的征收补偿安置总费用约为 9362.54 万

元（含 7766.34 万元房屋征收补偿费及

1596.2 万元的征地补偿费……”的违法

事实。

根据《土地使用合同》及补充协议，

中以公司已足额缴纳费用。记者并未发

现市政府、自规局等部门在行政诉讼过

程中所述的欠款问题。根据《福州市工

业项目用地土地使用补充合同》的约定，

事实上原加油站部分也已经折抵了相关

需要缴纳的费用。至于支付给案外人的

费用，根据中以公司与案外人龙江村委

会之间的《土地协议》第四条约定“征

地手续办妥时应一次性付清土地价款”，

实际上因未能最终办理好土地使用权手

续的缘故，中以公司依约定无需向案外

人支付任何价款。

到底是何种势力可以长期侵占中以

公司地块违法建设并盈利？何种势力能

够让相关部门在明知是违法建筑而依然

补偿 9000 多万元？谁在背后迟迟不让中

以公司应得的利益落实？

中以公司认为，作为土地权益的法

定监管部门，没有确认过中以公司的土

地权益，已经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

主管副市长曾批示函件督办处理

据中以公司代表说，不久前，市政

府又一改之前的会议纪要及办事清单，

指示福州市自规局与中以公司对接落实

用地补偿事宜。2022 年 2 月 18 日，福

州市自规局向中以公司作出榕自然函﹝

2022 ﹞ 228 号《关于中以公司用地有关

事宜的函》，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办理告

知单（编号 GZ2022CJ00151 号）精神，

提出按照返还中以公司支付款项原则予

以补偿。福州中以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对福州自规局予以复函，阐明中以公

司上级单位及外方均对诉讼过程中违法

补偿问题耿耿于怀，加之中以公司利益

一直无法实现，希望能够对违法补偿事

项予以及时书面回复。而且中以公司阐

明市政府一改之前的会议纪要及办事清

单，在土地协议解除后又提出新的办事

清单违背信赖利益原则。

就补偿问题，当时合资进行中以生

态农业厂房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总共投

资 1500 万美金，按原计委的相关开办费

用标准，相关数据及证据即可以估算计

算出实际成本。而获批的土地上 10.48

亩加油站，参照周边拍地的价格就高达 3

亿元以上，所以中以公司表明协商没有

实质意义，只是拖延时间。

鉴于中以公司遭遇灭顶之灾、血本

无归的境况，中以公司曾向省高院及相关

纪检部门多次反映，主管的朱副市长也签

转了中以公司提交的《关于督促履行行政

职责的函》，而作为土地管理部门的福州

市自规局给中以公司的回函却表示对违法

补偿事实不知情。福州自规局已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向对中以公司进行了书面复

函（榕自然函﹝ 2021 ﹞ 2151 号），称就

中以公司反映的诉争土地上 9000 多万元

违法补偿的相关问题已经上报给市政府，

转请土发中心及仓山区政府核实。

中以公司负责人最后表示：“我们

公司是一家与以色列合作设立的公司，以

色列方占中以公司 60% 股份。公司担心

如果问题不能妥善处理，外方可能通过外

交手段介入，届时无疑将有损于国际形象。

今后，公司还会在法律法规所许可范围内

更好地维护公司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也会

始终坚决维护国家形象，信任政府。”

注：本文图片由中以公司提供
( 本报记者：吴瑕 严树杰 )

这出闹剧的发生还要从律师、法官

联手“导演”的法院将《合作建房合同纠

纷》恶意地判决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

的奇冤案件说起：

2011 年 5 月，惠州市金恒实业有限

公司（下称金恒公司）与惠州市冯悦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冯悦中公司）签

订了《合作建房合同书》，合同约定金恒

公司用土地入股，占股份 30% 并承担土

地相关的 30% 费用；冯悦中公司出资办

理报建、组织投入全部建设资金、组织开

发建设等，占股份 70%。金恒公司收取了

悦中公司借款 2000 万元人民币，双方开

始了 4年的合作蜜月期。

2015年以来，由于房价暴涨近五倍，

土地价格飙升供不应求，市场利益空间巨

大，一起在律师的策划操作下恶意毁约、

枉法裁判的闹剧就此拉开帷幕。

2015 年 2 月，金恒公司便开始迟延

盖章办理项目手续，到 2015 年 9 月，完

全拒绝盖章办理手续，一审判决也认定

2016 年开始金恒公司完全不配合办理报

建手续。开始实施恶意解除与冯悦中公司

合作的系列违约行为。

期间，金恒公司不配合办报建，做

了与冯悦中公司毁约的准备。在与冯悦中

公司合作期间，金恒公司找到另外合作的

伙伴后，金恒公司律师与新的准合作伙伴

有目的地开展了利用审判权解除与冯悦中

公司合作的准备工作。新合作伙伴出钱，

律师、法官、鉴定师联盟勾结，全方位为

枉法裁判做准备。

2016 年年中开始，金恒公司律师出

面以金恒公司出律师费、出受理费、出预

付款为诱惑，先后多次找参与项目建设的

工程队鼓动他们诉讼冯悦中公司，并公然

说，只要你们诉讼冯悦中公司，就能把冯

悦中公司踢出合作，金恒就能拿回项目。

鼓动四家诉讼冯悦中公司，金恒支付了

1450 万元给了诉讼的人，制造冯悦中公

司诉讼多、债务多、无履行能力的证据。

在完成股东诉讼后的 2016 年 10 月

28 日，金恒公司便与找好的地产老板邱

子君签订了合作开发《悦中家园》项目《合

同书》。金恒公司如法炮制收取了邱子君

3000 万元的所谓借款，同年 11 月，金恒

公司按照承诺将金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邱子君。邱子君开始出钱，金恒公司

获取了更大的利益，此时金恒公司彻底将

冯悦中公司出卖。

2016 年 12 月金恒公司将冯悦中公司

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与冯悦中解除合

建房作合同。这本来是一桩在制造证据基

础上的违背社会道德底线、违背诚信原则

的恶意诉讼，但由于金恒公司操控个别法

官，休庭 633 天等待被股东的恶意诉讼资

料作为证据，全然不顾冯悦中公司抗辩，

做出了与事实、证据、法律相悖的判决。

一审、二审金恒公司均完胜，合作

建房纠纷判决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金

恒公司补偿给冯悦中公司工程款 1330 余

万元。合作九年、悦中公司辛辛苦苦投资

2 个多亿的项目，就这样被金恒公司利用

审判权踢出了合作。

冯悦中公司就大亚湾区法院（2016）

粤 1391 民初 247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到惠州市中级法院。2019 年 4 月 5 日二

审庭审的头一天下午，冯悦中得到了金恒

公司与新合作伙伴邱子君的合作《合同

书》和金恒公司给邱子君的《承诺书》。

二审法官不顾冯悦中公司提交新证

据的抗辩 , 金恒律师一句复印件不认可 ,

法官便不再调查。冯悦中公司提交的《请

法院调取新证据原件的申请》法官也没有

调取。这样能够形成证据链的、确凿的证

据，能够而且证明金恒恶意诉讼的证据，

二审法官不理会。二审法院便做出了驳回

上诉的（2019）粤 13 民终号 1558《民事

判决书》。

冯悦中公司的代理律师称，冯悦中

公司在法理、情理、事理上都是站得住

脚的。之所以输掉诉讼，主要在于本来

是裁判员角色的办案法官亲自上场帮着

金恒公司一方与冯悦中公司对抗，判决

的证据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加上金恒公

司代理律师恶意诉讼、虚假诉讼。金恒

公司在审判的保护伞下打得冯悦中公司

节节败退，眼巴巴看着辛苦九年投资十

几个亿利润的工程被金恒抢走，冯悦中

公司还要承担被抢走项目的已完结的工

程款及赔偿款等近亿元。

目前冯悦中公司在被执行中煎熬，

而金恒公司却在抢回的工地上热火朝天地

建设着。倍受欺辱的法定代表人、老军人

冯悦中生不如死，几次要在法院门前自焚，

都被亲友制止并严格看管。公司的律师和

代理人始终说在处理中，安慰其在希望中

度日如年。惠州市政法干部违反违纪举报

中心受理并转到大亚湾政法委后，大亚湾

法院院长召见了冯悦中等人后，便杳无音

信。就这样，一场闹剧在审判的保护伞下

以最大的力度用一纸判决，不但使冯悦中

公司黯然出局，而且造成冯悦中公司直接

和预期利润损失近 10 亿元。可以说是金

恒公司逼死了悦中公司。

杨立新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

立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民

法典编纂。杨立新认为：“金恒公司在

未与冯悦中公司解除合作合同的前提下，

擅自与他人就涉案土地再次签订项目合

作开发合同，金恒公司属于违约行为。

冯悦中公司是否具有履约能力不是直接

触发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且目前证据

无法认定冯悦中公司不具备针对本合同

的履约能力。

两审法院认为金恒公司可以根据《合

同法》第 94 条解除《合作建房合同书》

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冯悦中公司因涉案项

目已被多人起诉 , 且涉案金额巨大 , 涉

案土地也因冯悦中公司的多起诉讼被法

院多次查封 , 如今 4 年建设工期已过，

涉案项目仍未取得报建手续，被告不仅多

起诉 讼缠身，又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原告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了合同解除

的法定事由，即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

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

履行主要义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

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当事人一方迟雍履行邨务或者有其他违

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

的其他情形。是否具有履行能力是对合同

当事人客观经济状况的评价，不等同于也

不意味着必然存在迟延债务的违约行为，

也不属于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其他

违约行为。相应的，根据《合同法》第

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关于不 安抗辩权

及其行使规则的规定，不具备履行能力是

可能触发合同相对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

情形。

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合同解除的相

关情形，冯悦中公司未有迟延履行债务

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行为，即使其不具备履行合同的

能力也不直接触发《合同法》第 94 条的

适用。”

法院、顾问公司、评估公司很给办

案法官和律师的面子，把涉案的同一个

地块、同一个工程的造价在 30 多天内由

600 多万元变成了 1200 多万元。如此随

意评估，最终导致大亚湾法院形成对冯悦

中公司的错误判决，给冯悦中公司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近 3000 余万元，公司名誉一

落千丈，因已经与冯悦中合作的公司受错

误判决影响，不再与悦中合作，导致悦中

公司的其他两个开发项目都停工成为烂

尾项目。

( 张宏亮 )

惠州大亚湾 诉讼闹剧的幕后故事


